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高中部)升學績優獎學金實施要點 

106年 11月 29日家長委員會決議 

108年 10月 07日主管會議通過 

111年 09月 12日主管會議通過 

111年 11月 28日主管會議通過 

一、目的：激勵本校高中部同學讀書士氣，提升升學成績。 

二、實施對象：本校高中部三年級學生。 

三、獎勵種類：「學測」四科成績總和，以國文、英文、數 A與數 B擇優、自然與社會擇優採計。 

(一) 成績滿級分（60級分）：每名頒給獎學金拾萬元，列入校史榮譽榜。 

(二) 成績達全國 PR 98：每名頒給獎學金壹萬元。 

成績達全國 PR 96：每名頒給獎學金捌仟元。 

成績達全國 PR 94：每名頒給獎學金伍仟元。 

(三) 應屆學生錄取由本校指定之校系第一組(詳如【附註】)者：每名頒給獎學金伍萬元。 

(四) 應屆學生錄取由本校指定之校系第二組(詳如【附註】)者：每名頒給獎學金貳萬元。 

(五) 應屆學生錄取由本校指定之校系第三組(詳如【附註】)者：每名頒給獎學金壹萬元。 

(六) 應屆學生錄取由本校指定之校系第四組(詳如【附註】)者：每名頒給獎學金伍仟元。 

四、頒發時間及要點： 

(一) 以上獎學金以請領最高額一項為原則，並於下一學年度校慶當天頒獎。 

(二) 得獎學生有義務提供準備「學測」讀書心得至少 500字供學弟妹參考，並需配合提供學校招生

網頁資料。 

五、獎金來源： 

(一) 家長會支援之捐款。 

(二) 校友捐款。 

(三) 社會資源、校外捐款。 

六、具有以下情形之ㄧ者，取消得獎資格： 

(一) 高中在學期間曠課超過 14節。 

(二) 高中在學期間事假超過 14天（經本校核准為升學考試衝刺準備之長假不計）。 

(三) 高中在學期間經改過銷過後，累計一小過以上。 

(四) 上述之出缺席如有特殊狀況，如家庭不可控因素、出國比賽等，則另案開會決議得獎資格。 

七、本要點經本校「家長委員會」決議後開始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註】本校指定頒發獎學金之錄取大學校系： 

組別 指 定 校 系 名 稱 

第一組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或牙醫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或牙醫系 

第二組 第一組未列之醫學系、第一組未列之牙醫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第三組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藥學系、國立成

功大學藥學系、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國立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國立清

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士班、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立臺灣

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

與貿易學系 

第四組 前三組未列之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政

治大學各學系 

 


